
附件2

五河县事业单位2025年度定期奖励拟记功人员名单
（一）县政府办（1人）

张  卉

（二）县民政局（1人）
张雅雯
（三）县财政局（2人）

陈雅楠、许  凡

（四）县人社局（1人）

徐彩玲
（五）县自规局（3人）

赵  伟、顾袁固、周尧尧

（六）县住建局（5人）

许海燕、徐台湾、于  永、欧胡芹、吴  彬

（七）县市场局（1人）

李春雨
（八）县交通局（2人）

刘  洁、韩  笑
（九）县农业农村局（1人）

陈亚建
（十）县水利局（7人）

凌  峰、霍加理、张二辉、王  飞、张  玉、张胜利

徐  丽
（十一）县文旅体局（1人）

胡珊珊

（十二）县数据资源局（2人）

孙翥（县自规局1人）  吴佳佳（县医保局1人）
（十三）头铺镇（1人）

      查凤山
（十四）小溪镇（1人）

刘绍文
（十五）新集镇（1人）

乔  玲
（十六）大新镇（1人）
郭树峰

（十七）东刘集镇（1人）
王少强

（十八）小圩镇（1人）

钟  旭
（十九）申集镇（1人）

曹小庆
（二十）双忠庙镇（3人）

刘春妹、张  伟、王保塔
（二十一）武桥镇（2人）

吴德军、蒋其龙
（二十二）县卫健委（28人）

张  静、王玉侠、武宗环、张  苗、张婉妹、盛沛东

薛  涛、李  迪、孙  蕊、刘伟（朱顶）、邹芸芸、郭  杰雷  友、杨大春、沈芙蕾、史莉梅、张茂龙、王  娟

许晟儒、芦斌斌、杨双云、李梦茹、李  莉、张强强

吴庆维、邓丹丹、毕  飞、郭秀荣
（二十三）县教育局（48人）

王  菊、王  历、朱  红、曹金珠、陈  磊、耿耿（女）

曹  飞、顾新新、郭凯月、付  超、钱  放、王  飞

吴玉侠、岳雅婷、王学峰、王  芳、沈文娟、张茂娟

张  囡、张玉凤、陈艳红、徐  涛、辛艳霞、胡丰华

李其昌、王  林、刘永贵、郭卉影、江秀文、陈玲玲

潘  艳、张素玲、蔡  锐、刘迎雪、蒋海轮、王  涛

陆启茜、仲  影、冯真真、刘雅茹、路凤仙、乔明石

顾  艳、蒋洋洋、王晓光、杨超群、高晓玉、毛永娟


